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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戰時期中共在陝甘寧邊區構建政治共同體的戰略抱負，促使其以村落共

擔、集體議糧為切入點，重構傳統徵糧中強制性甚至是掠奪性的主、客體關係。

於是，以往天經地義的完糧納稅，從根本上轉型為需要經過正當性論證的某種新

型政治共同體的構建行為，並且在徵糧的過程中要求「徵」而不「派」，在徵糧條例

的司法性實踐中則傾向於以教育解釋、群眾鬥爭方式為主。本文認為，中共對傳

統徵糧主、客體關係的重構，有助於其達成財政收入、行政治理以及政治共同體

構建等諸多方面的任務，從而為陝甘寧邊區在各種勢力的環伺之下開闢出立足與

發展的空間。

關鍵詞：陝甘寧邊區　徵糧　政治共同體　階級革命　累進稅制

編者按：由於篇幅關係，本刊將分兩期刊出文章，本期先刊出第一至二節。

已有的研究已經注意到，若要動員、組織與引導一定範圍內的人口，往往 

需要打造、培育某種集體性的一致感和認同感，以種族、宗教、語言、文化或 

者政治主張等不同的方式對何為「我們」、何為「他者」（或者「敵人」、「異己」）

進行定義、分類、歸化或打倒，以構造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謂的「想

像的共同體」1。中國共產黨亦然，其在抗日戰爭時期以陝北為根據地，相對

於國內眾多政治勢力最根本的不同之處，是試圖首先在地域層級上，通過促

使軍隊、政府與人民之間「打成一片」的各種政策與實踐，構建某種以「新民主

主義」為取向、以消滅階級分化與階級剝削為終極目標的政治共同體2。

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 
邊區的徵糧政策與實踐（上）

●陳德軍

＊	本文係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9BDJ080）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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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術論文 中共的這種政治取向與戰略意圖，在相當程度上起源於其誕生之初即有

的、表現為強烈的此岸世界價值取向的烏托邦式歷史願景3。黨的最早締造

者大多相信，階級鬥爭不過是「使社會上只有一個階級（就是沒有階級）」的歷

史工具而已，「協和與友誼」才是人類「真歷史」的開始。在他們看來，「現在的

世界」已經「黑暗到了極點」，必須經過「最後的階級競爭」，才能洗滌出一個乾

乾淨淨、嶄新光明的新世界4。這些樸素思想中蘊含的烏托邦傾向和政治傾

向，隨着中共的崛起與發展，不僅屢屢成為中共不同形式的階級鬥爭（或者說

階級革命）的深層原動力之一，也成為其在陝甘寧抗日根據地抉擇與實行某種

財稅政策背後的指導思想。

如眾所知，隨着中共轉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沒收地主階級土地、

糧食等財產的做法逐漸被放棄。1937年8月，中共陝甘寧邊區黨委決定徵收 

救國公糧，以「保證抗戰的需要和紅軍的給養」。儘管對糧食等財產實行徵 

稅相對於沒收的做法，政策的激進性已是大為緩和，但是由於中共強調貫徹

「糧食多者多出，糧食少者少出，較少者或有特殊情形者免出」的統一累進稅

原則，依然使其能夠最終達到宛如階級革命般的實際作用5。到1942年前後， 

張聞天等人在陝北神府縣調查時發現，那裏的地主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經 

不再存在，「中農與貧農成了農村中的主要力量」，「在各村內，政治上的進步

派均佔絕大多數，中間派的數量佔少數，頑固派佔最少數」6。從某個角度

看，可以說中共締造者當初嚮往的「只有一個階級（就是沒有階級）」的社會雛

形已見。

由於以往研究者沒有深入認清中共徵糧行為的思想本源，沒有發現中共

烏托邦式的歷史願景儘管始終與現實有不同程度的距離與矛盾，且本身也在

不斷地調整變化，卻一直在不同範圍內引領、影響着現實社會，這些認識根

源上的學術局限，導致以往的研究失之於浮淺與零碎，失去了歷史的整體

性、厚重感和內在之魂。有的論者雖然注意到中共的徵糧模式不同於與其同

時並存的政權以及昔日的舊政權，但是並未發現中共圍繞着徵糧而採取的行

動源自於其構建某種政治共同體的抱負7。有的論者則意識到中共的徵糧行

為與其政權構造之間存在有機的內在聯繫，然而未能進一步明確指出階級正

義觀是中共徵糧政策與實踐的核心邏輯8。更有不少相關論著，或者將中共

自身的政治表達簡單地當作事實的陳述，以為中共通過種種努力，使徵收救

國公糧從國家、政黨、群眾三方矛盾的焦點，變成三方利益的共同點，實現

了「國家、政黨和群眾的有機統一」9；或者相反，沉溺於中共自身從構建政

治共同體角度下看到的徵糧實踐中各種不如其意的行為表現，以為中共在陝

甘寧邊區進行的革命（包括財稅方面），最終還是事與願違，整個地域的經濟

社會結構依然如故，沒有經歷任何深刻的改變。不惟如此，中共的主體性似

乎淹沒在農民的落後性中，了無蹤影bk。

事實上，在交織着無數願望、情感與利益的陝北小農社會裏構建一個前

所未有的政治共同體，不僅是中共由來已久的政治信仰所致，更因其在此前

後的實踐中被證明是一種行之有效的革命行動策略，故而在政治、經濟、社

會等諸多領域幾乎成為陝甘寧邊區政權運行的基礎性原則。我們惟有循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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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自身的信仰願望與戰略邏輯，才能發現並深入理解為甚麼其在徵糧時始終

貫穿着某種階級正義觀，強調公糧「徵」而不「派」、讓糧戶自報公議，以及為

甚麼要求各級幹部徵糧時講「理」，司法上則以教育解釋、群眾鬥爭方式為主。 

不僅如此，我們還可以由此出發，進一步思考中共（財稅）革命複雜而深遠的

歷史效應。

一　階級革命：政治共同體的構建邏輯及其徵糧表現

階級革命是中共在陝北的切入點和生長點，儘管出於維護抗日民族統 

一戰線的策略考慮，不再大張旗鼓地深度推行，但依然是中共重構地方社會

的根本原則和力量之源bl。當1940年陝甘寧邊區黨委宣傳部長李卓然表示要

「使老百姓認識這團體是他自己的」、「邊區的政權是自己的政權」時bm，他所

指的「老百姓」主要是農民，而不是地主。以陝北米脂縣楊家溝地主馬維新為

例，公家負擔費用佔其全部支出的百分比大幅增加，1916年是1.75%、1926年 

6.67%、1936年5.2%，抗戰開始後的1938年達到14.05%，1940和1941年更是

分別為48.01%和56.6%。張聞天主持的延安農村工作調查團也承認：抗戰 

開始後，「馬維新家的家用，一天天緊縮起來」，固然有「裝窮」的可能，「公款

負擔加重，亦不能不是重要的原因」bn。所以，與馬維新等地主這種幾乎從 

天上到地下的遭遇相比，大部分農民不太可能不感到「邊區的政權是自己的 

政權」。

同樣，1938年7月7日林伯渠在《新華日報》上發表文章稱：「邊區近百萬

的人民」，「已經認識了政府是他們自己的政府」bo，此「近百萬的人民」主要也

是農民。張聞天在一次黨內會議上則明確表示：「我們的政策對中農是扶持

的」，對「封建勢力」是削弱，但是「不採取打倒政策」，以使「各方面都向基本

隊伍（中農、貧農）靠近」，「上面地主富農下降到中農，下面僱農工人上升到

貧農，商人也向中農隊伍中擠」。他還指出，如果「只有戰爭，沒有革命」，那

麼地方社會的重構就無從談起。在張聞天看來，中共會由此失去在陝北立足

與發展的根本性憑藉。他這裏所講的「革命」，即是階級革命bp。

由階級革命而引起的地方社會重構，往往在政治領域有集中的表現。固

臨縣的覺德村，在中共革命來臨之前「全村只有三個富有者當區長，一個在鄉

公所辦事」；革命之後，「全村參加工作的：一個縣參議員，一個在西北局工

作，一個區教育科長，一個區保安副科長，一個自衞軍連長，一個鄉青年主

席，另外還有行政區主任、鄉政府委員等共九人」。全村參加自衞軍有6人，

參加少先隊5人，參加兒童團8人，參加婦聯會27人，參加鋤奸小組4人，參

加工會6人，參加八路軍7人bq。對於覺德村的農民而言，這些變化令其在某

種程度上親身體認到邊區的政府是「他們自己的政府」。事實上，在整個陝甘

寧邊區，如果以區、鄉兩級政權幹部而言，百分之九十是「從當地農民革命鬥

爭出身的積極份子」，「熟悉鄉土情況，同民眾有聯繫」br。不必說，在如此構

建的共同體中，「地主在政治上吃不開」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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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陝甘寧邊區政府在〈關於徵收五萬石救國公糧的訓令〉中明確指

示：「其出租土地而應加倍徵收的必須加倍徵收」，「應減半徵收之佃農，必須

實行減半徵收」，「其有地主、富農故意拒繳者，應予以處分，不得姑息」bt。

這種按照財富多寡採取不同政策的階級革命訓令，儘管其激進性在整個抗戰

時期的不同階段有緩急不同的表現，對於公糧的徵收以及政治共同體的構建

卻同時起到雙重的奠基性作用。

1940年1月，延川縣在其徵糧總結報告中就講到：儘管「自徵收五千石的

數目字宣布以後，一般群眾都嫌太重，對完成這一數目，很有些為難」，但是

在徵收中，「因為一般幹部正確執行合理負擔原則，富有的多出，群眾很滿意， 

在大會上提出：『有糧的多出，我沒有，少出也是願意的』」。該縣縣長常德義

強調：「如果不能執行富者多出的原則，既不能順利完成，又招致一般群眾的

不滿甚或群起反對。」ck林伯渠在1940年3月的陝甘寧邊區黨政聯席大會上也

提到，志丹縣一區八鄉「先完成了有75%的人出了糧〔繳糧〕，後來加重富裕者， 

重行徵收，只有35%家出糧，數目還大」，結果是「真和群眾打成了一片」cl。

當公糧本着累進的原則徵收，主要的負擔不是落在一般農民身上時cm，

政府與群眾的關係就如寧縣在報告1938年度工作時所稱，「一般的說是非常親

愛，並沒有甚麼隔閡」，「群眾認為政府是他自己的政府」cn。1937年陝甘寧邊

區「休養民力」，整個邊區「徵糧一萬石」，「不足全部需要糧十分之一」co。甘

泉縣一些群眾於是表示：「徵收那一點糧，如何去供給如此浩大的八路軍與後

方政府的需要呢？願再交你們徵收的數目二倍」，還有些群眾認為：「只要打勝 

日本，出點糧是應該的。」cp中共以階級革命的邏輯構建政治共同體，抗日根 

據地稅糧負擔的階級分布格局也由此迥然有別於中共以外的政權。僅此而言， 

在陝北農民之中對中共的徵糧舉措有一些認同性的表現，確實在情理之內。

實際上，彭雨新等人在考察抗戰時期四川的田賦徵實時就發現：「如僅從

每市畝徵實額佔其收益額百分比之大小上觀察，則自耕農之稅負，似與地主

相彷彿，但如從自耕農及地主之總收益額上比較，則自耕農之稅負，當遠較

地主為重。」他們進一步分析認為，這是由於「自耕農所有之土地並不甚多，

其總收益額較為有限，且全家生計，悉賴此少數田地之生產，決非如一般地

主在繳納田賦後尚有餘穀二三百市石者可比」，而且，「地主尚可經營他業（如

商業），其從土地上所得之收益，有時僅為其總收益額之一部分，而多屬不勞

而獲之性質，故兩者不能相提並論」cq。明清以來的田賦制度，本質上相當於

累退稅，不惟不能觸動既有的社會結構，反而起着加劇社會不平等的作用cr。 

更有甚者，一些「大官巨室」，「多以不納糧為榮，顯示其為特權階級，胥吏畏

其勢，縣長礙於情，任其不納，或雖納不清」cs。在某種意義上，彭雨新等人

所討論的四川至少可以看作明清以來結構性社會症候的一個縮影。

我們注意到，在中共政治上逐漸穩固的根據地內，隨着一個時期經濟生

產的恢復發展，以中農、富裕中農為骨幹的一部分村幹部，「看不起窮苦的

人，而特別同有錢的人親近」，而且「慢慢的聽不到大多數群眾，特別貧苦群

眾的呼聲」。這引起了中共領導層的警惕，認為是一個嚴重的傾向，提出要

「依靠全體農民」加以克服ct。在1945年4月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口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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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報告中，毛澤東告誡黨內一些同志如果「忘記了農民」，終將危及黨的革

命願景的實現。他問道：「是要農民呢？還是要地主呢？在這個問題上，要地

主，就忘記了農民；要農民，可以不完全忘記了地主。」他進一步強調：「忘

記了農民，就沒有中國的民主革命；沒有中國的民主革命，也就沒有中國的

社會主義革命，也就沒有一切革命。」dk這種「不完全忘記了地主」dl、同時又

「為大多數人謀利益」dm的階級大義，是抗戰時期中共在陝北構建一個嶄新的

政治共同體的根本性原則，從而使其有意無意間與蔣介石所指出的國民黨沒

有「與農人聯繫起來」、「吸收農人黨員」的歷史性局限形成根本區別dn，也與

國民黨徵糧政策「壓榨百分之九十九的農村各階層人民」、致使其「增長了與當

局者離心的傾向」的情形迥然有別do。

事實上，如果我們重返明初田糧政策，注意到其有諸如戶等高的納重倉

口稅糧、戶等低的納輕倉口稅糧，或者「賦役必驗民之丁糧多寡、產業厚薄」

之類的派徵原則，以及此後在實踐中屢屢出現大量的嚴重顛倒dp，那麼，至

少在幾百年歷史長程的反覆比較中，能更為清晰地發現中共從1922年開始主

張的累進稅制dq在徵糧中較為徹底地加以實踐，儘管不同時候、不同地方存

在着不少的偏離、走樣，但整體而言是一場相當徹底的現代意義上的社會起

義，讓被顛倒、被沉埋的某種階級之「義」得以重拾起來，以之作為構建和鞏

固其所追求的政治共同體的基礎性邏輯。

二　公糧如何「徵」而不「派」：政治共同體戰略下的難題

一般而言，在大多數農業社會，徵糧的主體（徵方）是某種具有一定合法

性基礎的政權及其各類徵解代理人（傳統中國有「包攬」、「冊書」、「書吏」、「稅

書」等行業），而客體（繳方）則是糧食的生產者（相當於傳統中國的「花戶」、

「業戶」等）。傳統中國的治國者已經多少認識到，在一定範圍的社會人口之

內，將糧食資源從「耕」者轉移到「代耕」者dr，源於整個社會的分工和運行需

要。為此，大多數積極有為的治國者一旦身膺其位，基於某種教導或者本能， 

會將一定地域範圍內繁衍生息的居民視為其「子民」。事實上，這就是一種構

建某種共同體的政治理念與策略手法。

然而，正如在後來成為陝甘寧邊區的地方一樣，由於近世以來某種政治

上的集體性認同早經瓦解，田糧關係中的主、客體ds愈來愈異化，表現出某

種強制性、甚至是掠奪性的冷冰冰的關係。「地糧分離」、「地糧不符，有地無

糧（富者），有糧無地，糧少地多，糧多地少（貧者）」等成為普遍現象。所以，

當中共在陝北起義之初，就斷然宣布廢除以往的所有田賦，「不要糧」了dt。

田賦「這種封建的土地稅」，對於中共財政的意義並不重大ek。我們以楊

家溝地主馬維新為例，從1912到1936年這二十五年裏，大部分年代每坰地負

擔遠低於1升米，只有1927年為2.7升、1931年1.3升、1932年3.1升、1933年

6.6升和1936年1.2升。從1937年開始，公糧負擔重的時候（如1940、1941年）

則是數倍於此前的田畝負擔（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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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術論文 表1　楊家溝地主馬維新歷年負擔情況一覽表

年份
負擔

（石米）
佔有土地
（坰）

每坰地負擔
（升米）

總收入
（石米）

負擔佔總收
入比（%）

1912 6.25
896

0.7 211.8 2.95
1913 3.68 0.4 277.03 1.32
1914 6.21

889

0.7 335.46 1.85
1915 8.14 0.9 194.06 4.19
1916 1.59 0.2 265.18 0.60
1917 4.63 0.5 221.02 2.09
1918 4.73 0.5 287.43 1.65
1919 4.71 0.5 226.30 2.08
1920 5.93 0.7 167.58 3.54
1921 6.47 0.7 283.16 2.28
1922 2.36 0.3 216.03 1.09
1923 6.21 0.7 200.62 3.10
1924 6.28

960

0.7 125.65 5.00
1925 2.87 0.3 258.11 1.11
1926 5.02 0.5 303.48 1.65
1927 25.59 2.7 387.64 6.60
1928 2.85 0.3 196.75 1.49
1929 5.88

1,096

0.5 80.43 7.31
1930 5.82 0.5 449.76 1.30
1931 12.65 1.3 298.04 4.24
1932 34.5 3.1 328.18 10.51
1933 72.72 6.6 550.07 13.22
1934 6.56 0.6 309.42 2.12
1935 5.96 0.5 340.46 1.75
1936 13.86 1,123.5 1.2 329.57 4.20
1937 31.72 1,141 2.8 206.72 15.34
1938 17.68 1,170 1.5 327.85 5.39
1939 19.47 1,196 1.6 171.42 11.36
1940 121.79

1,175.5
10.8 99.45 122.46

1941 70.33 6.0 180.86 38.89

資料來源：根據〈米脂縣楊家溝調查〉（1942年11月19日），載張聞天選集傳記組等編：《張聞天

晉陝調查文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頁251-52、148、250-51資料整理。

不過，應該強調的是，抗戰初期邊區政府機構組織簡陋，需要財政供應

的人員不多，公糧的徵收不但沒有了中間環節的各種附加與盤剝，而且主要

是由「地主、富農負擔」，「中農很輕，一般貧農則完全無負擔」。1938年，整

個延安的公糧「平均徵收率不足百分之三」el。固臨縣張家鄉的貧農石得勝，

「1935年至1938年4年都沒有出過甚麼負擔，只是1939年出了幾次差」em。而

在該縣的同居村，即使是富農階層，土地革命前的負擔佔收入32%，但是到

1940年反而只佔收入的18%左右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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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隨着脫產人員的增多以及國民政府停發八路軍軍餉 eo，大約從

1940年開始，邊區政府先是被動，繼而有意識、有計劃地從兩個方面擴大徵

糧的範圍。一方面，公糧負擔的人口比例大為增加。1941年公糧累進稅率的

起徵點，降為每戶每人平均收穫細糧五斗者徵收百分之五，六斗者徵收百分

之六；依此累進，農村負擔公糧的人口擴大為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中農負

擔提高，「貧農也開始有了負擔」ep。另一方面，農村中計稅的收入種類亦有

所增加。1941年《陝甘寧邊區政府三十年度徵收救國公糧條例》規定的公糧徵

收範圍有三大類：「以耕種所得之一切農產物」、「以出租土地或耕牛所得之租

金或租粟」和「未納其他稅收之農業副產所得之純收益」eq。此後幾年農村副業

（包括小手工業、畜牧業等）都列入了公糧計徵範圍er。1943年開始局部試行

的農業統一累進稅，不僅涉及到農、副業收益，更是開始明確地將土地財產

也正式作為稅本es。起徵點的降低以及計稅收入類別的增加，意味着公糧負

擔盡可能地覆蓋到大部分農戶幾乎所有的農、副業收入。

如前所述，傳統徵糧主、客體之間的關係已經遭到中共的批判和否定，

蘇區時期「打土豪」以及抗戰之初「抓大頭」（或「揪大頭」，往往只挑相對一般

農戶而言比較富裕的地主、富農實行徵糧）的籌糧方式又無以為繼，這迫使中

共在考慮重拾、利用與改造類似於「有田必有賦、有丁必有役」的傳統田糧制

度的同時et，思考如何能夠繼續維護、鞏固其所追求的政治共同體事業，以

挽回、爭取此前免於負擔公糧或負擔甚少的絕大多數農民對革命的信仰fk。

歷史留給中共的道路非常逼仄，但確實蘊含着展開一場前所未有的財稅革命

的可能fl。對於這一點，學界至今為止極少注意到其所開啟的深遠的歷史效

應。然而，惟有明乎此，我們方能準確把握到陝甘寧邊區的公糧為甚麼在多

方面具有與田賦不一樣的性質，以及邊區領導層之所以要一再批評、反對基

層徵糧時簡單攤派的戰略性焦慮。

在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中，「攤派」除了一般的含義之外，更主要的是指

處於以往催徵系統地位上的徵糧幹部（或者說徵糧主體），其在分派公糧前既

不調查、不宣傳，亦不經討論，「不向老百姓說清楚，即指派誰出多出少」，

相當於「強迫命令」、「官僚主義」，被認為「脫離群眾」，是舊社會和軍閥時代

的行為fm。確實，如邊區政府自己承認，救國公糧是「兼有攤派與農業稅兩重

性質的」fn，但是如果徵收時像以往政權一樣，變成了簡單地向群眾「要」，那

麼就會與中共革命的初衷與許諾相違背，必然累及邊區政權的政治基礎與政

策實施。吳堡縣有一鄉長因為「要按累進徵收，自己應出五斗」，他「就反對調

查，主張攤派」，邊區政府於是將其樹立為反面教材fo。當時的一些徵戶，由

於中共政策的帶動、啟發，常以「強迫攤派」之故，向邊區政府提起訴訟fp。

整個抗戰時期，即使一再出現諸如不同徵糧區域內（由縣、區到鄉，或者

村級）農戶負擔嚴重不均等弊端fq，但是礙於邊區的整個政府系統具有很大的

草創性，行政治理方面基本資訊檔案和技術條件等方面極其落後，邊區政府

基本上只能根據擬訂的徵糧總數以及相同層級各區域經濟狀況的加權性比

較，「自上而下的大攤派」fr。

我們以1939年度為例加以說明。12月26日邊區政府發出訓令，對各縣

（分區）徵糧數目作了分配：關中9,500石，慶環8,500石，延安5,500石，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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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石，安塞5,000石，甘泉1,800石，延川5,000石，延長4,000石，固臨

3,000石，保安2,000石，三邊1,500石，靖邊1,000石，神府200石fs。據邊區

政府巡視員劉景瑞報告，延川縣各區的分配數目：永遠區1,050石，清延區

320石，中區500石，永坪區850石，東陽區300石，永勝區800石，禹居區

1,150石，城市80石ft；總計為5,050石，略超邊區政府所分派的5,000石。

1941年度徵糧時，靖邊縣也是自上而下地「按各區收穫分配數目字」gk，但是

在區級分配之後，往往是「將數目商討分配到鄉」gl。

傳統中國各地的田糧正額相對固定，即使有種種附加，也往往是隨糧帶

徵的gm。但是在陝甘寧邊區，如前所述，由於相關材料缺乏，系統深入調

查、統計屬區的土地、人口或收入所需成本甚高，只能出之以攤派一途gn。

1944年邊區政府提出：「應徵公糧數目，根據具體情況，分配到鄉上為止，鄉

以下須經過調查研究和民主評議的方式分配。」go不過，若是先經過調查統

計，「再按照百分之幾的比例去徵收」，各地預定的徵糧數目可能無法完成。

曾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代主席的高自立告誡關中專員霍維德：「農民究竟收多

少，難於調查統計清楚。」gp也就是說，如果在各個行政層級之間自上而下地

分派，尚可確保獲得所需的糧食。

然而，即使如此，在給各級行政區域分派公糧任務時，也非毫無依據、

率意而定。1939年10月邊區政府曾經發出一道密令，要求各縣以及所屬各

區、鄉將該年的豐歉情形，根據人民之實際收穫，作一估計，「此項估計，不

僅顧到今年比去年之歉收，同時要顧到今年比去年之豐收」；在此基礎上各縣

再預測「年可收公糧的數量」。密令強調，各縣估計時，「應包括到豐歉程度和

本年增加之耕地收入及人民其他收入增加在內」，「不得圖少納公糧，而故意

作出不正確之估計」gq。1940年底中共西北局在固臨縣調查時，某村中共黨組

織會議的主要內容是根據上級指示，「統計群眾的秋收作為徵收救國公糧的準

備」；該指示還責令「每個黨員都要做調查統計」gr。

問題的關鍵是，到了村級（有的地方為鄉級），以戶為單位分擔落實，其

情形與此前以各縣、區、鄉為單位進行的「大攤派」有着根本的不同。在大多

數地方，村（一部分地方為鄉）的戶數有限，是最基礎的公糧共擔集體；而

且，「最下層的行政組織和群眾關係很密切」。村級層面公糧的多少以及其內

部分擔的不公極易被感知和引發各種糾紛，並直接影響到廣大農戶對於中共

的政治認知以及公糧任務的完成，比如1942年夏徵時，延川七鄉趙家河村的

任進寶，其「婆姨是女參議員」，「種十一坰半夏田，虛報為八坰，打麥六斗」， 

「群眾對她都表示了不信任」gs。顯然，這是邊區政府領導人最為擔心的，故

而有必要時時為之防患於未然。1940年，神府縣給邊區政府的報告中就注意

到：有些地方「平均攤派、強迫命令、敷衍了事、應付式的做事」，群眾表示： 

「共產黨一天一天的走上國民黨路線」，「政府和過去不同了，凡事皆用命令 

做事」gt。

正如林伯渠曾在邊區黨政聯席大會上批評說：「把數目一分攤，這樣的完

成任務是不合乎群眾心理的」，不能「和群眾打成一片」hk。李卓然則提出：

「徵糧要看與檢查他是用甚麼方法徵來的，不只看完成的數目多。」hl時任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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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局常委的陳正人也強調：決不能由鄉村黨的少數幹部會決定了動員數目

以後，直接向群眾宣傳就完事，「向群眾直接命令攤派的方式，已在不少地方

引起群眾向黨對立」hm。邊區政府還發現：如若「幹部包辦、不信賴群眾」，

「即令數目完成，亦必怨聲載道」hn。因此，邊區中央局組織部提出：檢查公

糧工作，「不只是看數目字是否完成，而還要看工作方式是否民主，公糧徵收

是否合乎黨的統一戰線的政策」ho。謝覺哉亦曾發表文章，認為徵糧不只是完

成或超過任務，而應「把徵糧運動作為提高群眾對政治認識和對軍隊愛護的 

運動」hp。

然而，如何在政治共同體戰略之下，以更為柔性、更為有利的方式將糧

食從「耕」者轉移到「代耕」者，而不再像以往徵收田糧那樣只是反映與加劇了

整個社會渙散分裂的局面，對於中共而言，乃是一個不得不面對的政治與技

術的雙重難題，尤其在愈來愈多農戶成為公糧的主要負擔者之後更是如此。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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